
问 题解答 （三则）

问：因征 用土地 而 支付的费用哪些 应 计 入与土

地有关的房屋，建筑物价值内？其价值补偿是否也 采

取折旧 的方式？

答：《 国营工 业企业会计制度 》 中规 定，因征用

土地而 支付的补偿费，应计入与土地有 关 的房屋、 建

筑物的价值内，不单独作为土 地 价值入帐。这里所说

的补偿费包括因建设工程需要按规 定支付的土 地补偿

费、青苗补偿费、被征用土地 上 的房屋、水井、树木

等附着物补偿费、迁坟费和安置补偿费 以 及 土地征收

管理费。但建设工 程需要交 纳的建筑税、耕地占 用税

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。

因征 用土地 而支付的补 偿 费计入固定资产价值，

在固 定资产 交付使 用 后， 应按 包括因征用土地而 支付

补偿费的固 定资产价值计提折旧。

（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二处）

问：实行包干或者承包制的企业应交税 款 和利

润以 外的“其他财政收入”是指什么内容？

答：1989年 7 月18日，审计署和财政部联合以 审

法字（1989）240号文就 此问题作出如下 答 复：按照

国务院 《 全民所有制工 业 企业 承 包经营责任 制暂行条

例》 第10、11条和财政部《 全民所有 制工 业企业推行

承 包经营责任制有关财务问题的规 定》 ，企业因挤占

或虚列成本而 少交的那部分利润和有关的专 用 基金，

即为“其他财政收 入”。按 企业承 包 或 包干的形式不

同，可区分为以 下两种情况：

1.实行上 交利润递增包干的企业，上 交利 润递增

承 包、超收分成的企业，亏损企 业 亏损递减承包、减

亏分成的企业，由于挤占 或虚列成本，减少 了 企业超

额利润（或减少 了 减亏金 额）. 这部分利润是要按比

例分成的，所以 必 然会减少上 交 利润，而且还影响到

能源 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 算调节基金的 上 交。

如果挤占、虚列成本，经过调整，其利 润 没有超过承

包目标，虽无超额利润分成的 问 题，但有可能由于上

交承包指标后的利润额下降，也会减 少 能源 交通重点

建设基金和国家预 算调节基金的上交金额。

2.实行上交利润定额 包干的微利企业和实 行 定额

补贴的亏损企业，应交税款和利润以 外的 “其他财政

收入”是指因挤占 或虚列成本而少交的那部分能 源 交

通重点建设基金和国家预算调节基金。
问：因挤占或虚列成本而影响的上 交 税 金和利

润要不要追交以 及如何处理？

答：1989年 7 月18日审计署和财政部联 合 以 审

法字（1989）240号文就此 问 题 作 出如下答复：如发

现 因挤占或虚列成本而影响少交的税金和利 润.要依

法追交。在处理时，应按 《 国务 院 关于违反财政法规

处罚的暂行规 定》 第五 条的 规 定. 对查出因挤占或虚

列成本而应交未交的财政收入，应视为隐 瞒、截留的

应上交的财政收入，作收缴处 理，由被查单位按 有关

预 算科目填列缴库书，就地入库，不 得抵顶 包干上交

任务。必要时还应酌情给 予处罚，罚 没款由查处机关

依法上交国库。以 上精神与审计署（87）审综字第172

号文没有矛盾。

（财政部条法司监督检查处）

经验点滴

编制 “商品品名顺序表” 好处多

张绍福

日常工作中， 我们对所经营的商品根据业务发生

笔数由多到少的次序设计了一个“商品品名顺序表”。

要求财会、业务和保管部门的记帐人员按表中规定的

商品排列顺序设置商品帐。业务部门在销售商品后，

要按顺序编制 “商品销售日报表”。这样做，一是可

以减轻记帐人员翻找户名的工作量；二是能够避免因

次序混乱而发生的串户、重记、漏记 等记帐错误；三

是便于财会、 业务、保管部门核对商品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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